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招生宣導說明會

歡迎您的蒞臨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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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申請

作業項目 日期

第一
階段

集體報名學校「集體報名」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 10：00起至112年3月23日(星期四) 17：00止

1.集體報名學校「集體繳費」
2.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繳費」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10：00起至112年3月23日(星期四)24：00止
(跨行匯款限112年3月23日15：30前)

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報名」(一律網路報名)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10：00起至112年3月24日(星期五)17：00止

篩選結果公告 112年3月30日(星期四) 10：00起

第二
階段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及校系(組)

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開放
112年4月13日(星期四)10：00起至
112年4月19日(星期三)21：00止

科技校院於網站公告複試通知及相關資料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4月28日(星期五)起至112年5月3日(星期三)止】
申請生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資格
審查資料【正式版】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4日(星期四)10：00起至112年5月10日(星期三)21：00止】

繳交科技校院複試費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4日(星期四)10：00起至112年5月10日(星期三)24：00止】

科技校院複試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18日(星期四)起至112年5月30日(星期二)止】

科技校院公告甄試總成績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5月31日(星期三)前

成績複查截止(郵戳為憑)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6月1日(星期四)12：00前

科技校院網站公告正、備取生錄取名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6月2日(星期五)前

錄取生
報到

第一階段：正取生及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各校自訂起始日起至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2：00止

第二階段：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3：00起至
112年6月17日(星期六)17：00止 2

◆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重要日程



四技
申請

紙本發售日期 招生簡章名稱 發售金額

111.12.15
至報名截止日

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 150元

 網路訂購(自付郵資)：
上網登錄，透過 ATM 轉帳繳費或至金融金構臨櫃繳款或匯款繳費

 現場購買：
請洽19個縣市代售服務學校，詳細資訊請至本會網站查詢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嘉義市、雲林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

 購買辦法查詢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contents.php?subId=77
3

111.12.8(四)10：00起網路公告

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 112學年度招生簡章購買方式及公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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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申請生第一階段報名至多可申請6個校系(組)、學程，

每申請1校系(組)、學程報名費為新臺幣100元整；

低收入戶申請生免繳費；

中低收入戶申請生減免60%。

◆ 112學年度重要變革事項

校系(組)學程1

校系(組)學程2

校系(組)學程6

…

變革
1

變革
2

第二階段複試通知及相關資訊，由各招生學校公告於各校網站，

申請生須自行上網查詢；未上網查詢而致影響權益者，概由申請生自行負責。
若逾各校公告第二階段複試通知日期而尚未公告時，請主動與各校電話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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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招生簡章分則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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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

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備
建議方向資料項目

對應ＥＰ
學習歷程資料
欄位名稱四技申請

(B)
課
程
學
習
成
果

B-1書面報告

課程學習成果

B-2實作作品

B-3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
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

B-4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
學習成果

 聯合會備審資料上傳(含勾選)系統，由考生就EP「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之項目
自主評估勾選，系統僅就所勾選EP檔案容量上限(MB)及上傳(勾選)件數上限作控管。

分類
項目

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
備建議方向資料項目

對應ＥＰ
學習歷程資料
欄位名稱四技申請

(C)
多
元
表
現

C-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
果

彈性學習時間紀錄

C-2社團活動經驗 團體活動時間紀錄

C-3擔任幹部經驗 幹部經歷暨事蹟紀錄

C-4服務學習經驗 服務學習紀錄

C-5競賽表現 競賽參與紀錄

C-6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職場學習紀錄

C-7檢定證照 檢定證照紀錄

C-8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其他多元表現紀錄

作品成果紀錄

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
課程紀錄

◆ B.課程學習成果、C.多元表現~EP項目代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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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EP及未使用EP之全體考生，皆依據報名校系所採計之「件數」為上限。
 每一件文件檔案容量上限皆為4 MB，惟未使用EP考生無法上傳影音檔案。

考生身分別
具有EP資料之考生

其餘考生
選擇使用EP資料 選擇不使用EP資料

A.修課紀錄
EP

（應屆畢業生由高中上傳第6學期成績證明PDF檔）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B.課程學習成果
（項目序號：普高B1-B4）

EP
(6件，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件數上限)

考生上傳PDF檔
(件數上限，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

考生上傳PDF檔
(依校系規定之件數上限)

C.多元表現
（項目序號：普高C1-C8）

EP
(10件，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件數上限)

考生上傳PDF檔
(件數上限，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

考生上傳PDF檔
(依校系規定之件數上限)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D2.學習歷程自述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報名資格文件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全
體
考
生
作
業
一
致

EP修課紀錄檔案

勾選~EP項目檔案

勾選~EP項目檔案

1 2

3

◆二階複試考生勾選EP項目與上傳PDF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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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報名

考生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EP檔案)查看；

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開放

1.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2.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

112.3.20(一)10:00起

112.3.23(四)17:00止

112.4.13(四)10:00起

112.4.19(三)21:00止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分則
【112.5.4(四)10:00起

112.5.10(三)21:00止】

1

2

3 第二階段報名

各校系科(組)、學程上傳時，申請生得勾選選擇「使用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
(EP)」或「採用自行上傳PDF檔案」，擇一方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料。

一~六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其中不含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可檢視一~四學期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
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如為110學年度以後之已畢業生，可檢視一~六學期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
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釋出之招生單位作業流程

具有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須於本作業期限內，
確認是否具有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確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方得
於「校系科(組)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及「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
習歷程備審資料」時，選擇勾選清單方式上傳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逾期未提出疑義申請者，即不具有前揭各項使用權益，其後亦不得再要求使用中央資料庫學
習歷程檔案資料。

(集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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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修課紀錄成績異議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前
４
學
期

第
５
學
期

第
６
學
期

申請生於EP練習版查看
學習歷程檔案

 1~4學期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倘有疑義向原就讀高中提出異議

申請生於EP正式版查看
學習歷程檔案

 1~5學期
 1~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倘有疑義向就讀高中提出異議

高中學校統一上傳
第6學期

1.經申請生於112年4月20日中午12:00前之每日上班時間，
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就讀學校循程序於3日內查明後向EP

中央資料庫申請更正
2.EP 中 央 資 料 庫 於 112.4.27~28 將 第 1~5 學 期 修 課 紀 錄 、
第5~6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傳予聯合會

1.申請生於上傳期間，如發現第5學期修課紀錄、第5~6學期之課程
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速向就讀學校
反映外，仍應於申請校系(組)、學程所訂繳交截止前完成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上傳及確認作業

2.就讀學校認有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事由，正式函文予聯合會及報
名校系(組)學程

3. 就讀學校於112.5.11~12將第5學期修正後的修課紀錄PDF檔，併同
第6個學期修課紀錄PDF檔案傳予聯合會

1.申請生對於第6學期修課紀錄PDF檔若有疑義時，須於
112.5.15~16向就讀學校提出異議

2. 就讀學校認有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事由，正式函文予報名校系
請求更正

練習版系統開放時間：112.4.1310:00 ~112.4.1921:00

正式版系統開放時間：112.5.410:00 ~ 112.5.1021:00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查看系統開放時間：112.5.15 10:00 ~ 112.5.16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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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上傳應屆畢業生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修課紀錄或在校學業成績之評量方式，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高級中等學校進
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教育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理

配合第二階段複試期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不含補考成績

上傳時間：112年5月11日(四)10：00起～5月12日(五)17：00止

統一格式：第六學期各學科(含必修及選修)成績、第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且須蓋有

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

對象：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所屬申請生

應屆畢業生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查詢時間：112年5月15日(一)10:00起～ 5月16日(二)17:00止

請輔導申請生務必依上述時間詳細核對成績證明之內容，如有問題應儘速向所屬就讀學校反映。如
經申請生反映學業成績有誤，應儘速於三日內查明，若確實有誤，應由就讀學校備文檢附更正後之
修課紀錄至該生所報名之校系(組)、學程。

申請生未於查詢期間上網查詢或查詢之成績證明內容有誤而未及時反映，致影響個人第
二階段複試權益，考生應自行負責

◆ 應屆畢業生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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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名額統計及申請校系(組)、學程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

64所科技校院參加聯合招生

587個系(組)、學程

7,960個招生名額

報名時，請務必注意~

 申請生報名校系(組)、學程數最多以 6個為限

 各招生學校得限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 1個系(組)、學程

 申請生須注意第二階段報名校系(組)、學程之複試日期是否衝突【計25校136個系(組)、
學程須到校參加複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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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1/3)

參加11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1.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學生

2.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修習綜合高中學程學生

3.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科學生

4.本項前三款所列學校進修部普通科學生

5.上述1.至4.所列學校附設藝術群學生

6.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7.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歷證件，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屬實者

8.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9.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吉隆坡臺灣學校、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等8所海外學校

請留意!!!
四技申請入學招收對象為「普通高中生」

若貴校有「專業群科」的學生，請轉知學生不得報名

下列學校之應屆畢業生、畢業生
或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之同等學力學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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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2/3)

普通科
普通科、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數理資優班、
語文資優班、科學班等，
請參閱簡章附錄一，或其他屬教育部核定之普通科之學生。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
劇場藝術科、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多媒體動畫科、
時尚工藝科、原住民藝能科、歌仔戲科、客家戲科、戲曲音樂科、
京劇科、民俗技藝科、影劇技術科、表演技術科等，
請參閱簡章附錄一，或其他屬教育部核定藝術群之學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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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3/3)

※已於其他管道錄取，或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者，不得再參加四技申請入學招生。

※報名者取消報名資格，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錄取管道
於時間內放棄

可參加
無論放棄與否
不得參加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錄取生
V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
112.3.22

「112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錄取生 V

「112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
獲分發錄取生

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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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三、第一階段篩選：學校集體報名程序及注意事項

學校集體報名
(應屆畢業生)

112.3.20(一)10:00

~112.3.23(四)17:00

考生資料系統建檔

報名資料確認送出

繳費
112.3.20(一)10:00

~112.3.23(四)24:00

寄送報名資料

完成報名手續

1.列印申請生報名資料，經申請生簽名確認，留存 1 年備查。
2.協助審查大考中心未登錄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申請生資格，
於報名作業系統中修正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並請留存證明文件影本備查。

3.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疑義名單處理。

由學校承辦人員上本委員會網站「集體報名系統」，完成申請生報名資料輸入作業，
並確定送出(一經送出即不得更改)。

1.報名期間：112.3.20(一) 10：00 〜112.3.23(四)17：00止。
2.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後，方能取得繳費帳號。
3.請依本委員會網站「集體報名系統」所產生之報名繳費帳號完成繳費。

請於112.3.24(五)17：00前，將下列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
(1)報名資料回覆表(★必繳)

(2)集體報名資料確認單(★必繳)

▲如有「造字申請表」或「低收入戶或中低入戶申請生異動名冊」者，請一併寄回；
無則免寄回！

15

系統功能1.1至2.6提早於112.3.7(二)10:00起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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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個別報名程序及注意事項

申請生個別報名
(非應屆畢業生)

112.3.20(一)10:00~112.3.24(五)17:00

報名繳費帳號查詢

繳費
112.3.20(一)10:00~112.3.23(四)24:00

上網登錄報名
 個人資料
 確認是否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資料
 選填校系(組)學程

確定送出

完成報名手續

1.個別報名期間：112.3.20(一)10：00~112.3.24(五)17：00止
2.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3.個別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系統24小時開放，
最後1日【112年3月24日(五)】僅至17：00，
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報名，逾期概不受理。

4.網路報名登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學科能力測驗應試號碼，
必須與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的號碼相同

申請生所繳之報名費須1次繳足欲申請校系(組)、學程數之金額，

不得分次繳納，確認繳費入帳後，再上網報名。

1.系統僅允許上網報名1次，經網路報名完成後，即不得上網更
改或重新報名。

2.基本資料有罕見字須造字者，請先以全形「＊」代替，再填
妥「造字申請表」後，傳真至本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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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

一般
申請生

依申請生申請校系(組)、學程數而定
每申請 1 個系(組)、學程報名費為新臺幣100元
最多以 6 個校系(組)、學程為限

低收入戶
申請生

免繳費
1.經大考中心登錄列冊者：
→免附證明，即可辦理個別報名或集體報名

2.未經大考中心登錄列冊者：
→集體報名者：
由 集體報名學校 審核證明文件，
審核通過者，即免繳費或減免60%。
(證明文件影本由集體報名單位留存備查)

→個別報名者：
先依一般申請生身分繳交報名費後，
再向本委員會申請退費

中低收入戶
申請生

減免60%

每申請 1 個系(組)、學程
報名費為新臺幣40元
最多以 6 個校系(組)、學程為限

17

三、第一階段篩選：繳費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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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三、第一階段篩選：繳費說明(2/2)

繳費期間

學校集體報名、
個別報名
繳費期間：

112.3.20(一)10:00起
112.3.23(四)24:00止

*請注意：
各金融機構跨行匯款限至
112.3.23(四)15：30前

完成

繳費方式

1 臺灣銀行各分行繳款

2 各金融機構跨行匯款

3
實體/網路ATM
轉帳匯款

注意事項

1 報名繳費帳號僅限繳費1次，

繳費完成後，即不得更改，請務必
審慎考量欲申請之校系(組)、學程後，
再行繳費。

2 繳費時如因帳號、戶名或金額填寫
錯誤，導致無法於規定期間內完成
繳費，將不受理補繳費或報名。

3 繳費交易明細表或匯款收據請留存
備查。

4 退費申請

※申請對象：

(1)已繳費未完成報名之申請生

(2)低收或中低收入戶之申請生

※申請時間：112.3.29(三)前

申請生溢繳報名費用不辦理退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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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三、第一階段篩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1/2)

科目 權重 原始成績(級分)

國文 ×1.00 9

英文 ×2.50 11

數學A ×2.00 10

數學B --- 13

社會 --- 8

自然 ×1.00 10

國文級分×國文權重＋英文級分×英文權重＋數學A級分×數學A權重＋數學B級分×數學B權重＋社會級分×社會權重＋自然級分×自然權重
×100

15 × 國文權重＋15 × 英文權重＋15 × 數學A權重＋15 × 數學B權重＋15 × 社會權重＋15 × 自然權重

成績

計算：

9×1.00＋11×2.50＋10×2.00＋13×0.00 ＋ 8×0.00 ＋10×1.00
× 100 = 67.22

15×1.00＋15×2.50＋15×2.00＋15×0.00＋15×0.00＋15×1.00
(成績取至小數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張○○學科能力測驗加權平均成績(取至小數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實得加權成績級分/最高加權成績級分)×100

「試算範例」Excel格式，置於本委員會網頁「下載專區」

 範例A：選考六科

19

數學B及社會學科為權重

不採計之科目，

權重於計算學科能力測驗加權

平均成績時以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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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三、第一階段篩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2/2)

王○○學科能力測驗加權平均成績(取至小數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實得加權成績級分/最高加權成績級分)×100

 範例B：選考四科

王○○學科能力測驗

因無選考數學A及自然學科，

無數學A及自然學科能力測驗成績，
計算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時，

以0分計算。

科目 權重
原始成績

(級分)

國文 ×1.00 10

英文 ×2.50 13

數學A ×1.00 ---

數學B --- 12

社會 --- 8

自然 ×1.00 ---

成績

計算：

10×1.00 ＋13×2.50＋ 0×1.00 ＋12×0.00＋ 8×0.00 ＋ 0×1.00
× 100 = 51.52

15×1.00 ＋15×2.50＋15×1.00＋15×0.00＋15×0.00＋15×1.00
(成績取至小數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20「試算範例」Excel格式，置於本委員會網頁「下載專區」

數學B及社會學科為權重

不採計之科目，

權重於計算學科能力測驗加權

平均成績時以0計算。

國文級分×國文權重＋英文級分×英文權重＋數學A級分×數學A權重＋數學B級分×數學B權重＋社會級分×社會權重＋自然級分×自然權重
×100

15 × 國文權重＋15 × 英文權重＋15 × 數學A權重＋15 × 數學B權重＋15 × 社會權重＋15 × 自然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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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階段篩選：APCS成績超額篩選(1/2)

某系招生名額為5名，預計複試人數為25名
APCS成績超額篩選人數為3名(25*10%，無條件進位，取整數至3名)

APCS成績超額篩選標準為4級分
經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後，未通過者有15名，

其中符合該系所訂APCS成績超額篩選標準4(含)以上級分者，有甲、乙、丙、丁及戊等5名申請生。

 範例A：

申請生 APCS成績
學科能力測驗
加權平均成績

APCS成績超額篩選
結果

甲 5 80 通過

乙 5 74 通過

丙 4 67 通過

丁 4 66 不通過

戊 4 56 不通過

 符合該系所訂APCS成績超額篩
選標準級分4(含)以上級分





 APCS級分相同時，以學科能力測驗
加權平均成績高低作為篩選參酌順
序，較高者優先通過，至該系(組)、
學程之超額篩選人數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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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階段篩選：APCS成績超額篩選(2/2)

某系招生名額為5名，預計複試人數為25名
APCS成績超額篩選人數為3名(25*10%，無條件進位，取整數至3名)

APCS成績超額篩選標準為4級分
經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後，未通過者有15名，

其中符合該系所訂APCS成績超額篩選標準4(含)以上級分者，有甲、乙、丙、丁及戊等5名申請生。

 範例B：

申請生 APCS成績
學科能力測驗
加權平均成績

APCS成績超額篩選
結果

甲 5 90 通過

乙 5 82 通過

丙 4 85 通過

丁 4 85 通過

戊 4 80 不通過

 符合該系所訂APCS成績超額篩
選標準級分4(含)以上級分







 如遇同級分且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
均成績仍相同者，一併通過該校系
(組)、學程APCS成績超額篩選。

 APCS級分相同時，以學科能力測驗
加權平均成績高低作為篩選參酌順
序，較高者優先通過，至該系(組)、
學程之超額篩選人數額滿為止。





四技
申請

23

112.3.30(四)10：00起
公告篩選結果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申請生對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如有疑義，
可於112.3.31(五)前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向本委員會提出複查申請。

三、第一階段篩選：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與複查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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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階段複試：報名程序

科技校院 申請生

決定是否應試

受理報名

資格審查

通知申請生
參加其他招生管道

完成第二階段複試
報名手續

1.繳交第二階段
複試費用

2.網路上傳資格
審查暨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

參加
其他
招生
管道

否

未通過

是

是

通過

網頁公告

複試資訊
網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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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階段複試：複試費用

第二階段複試費(由各科技校院收取)

一般申請生
收費標準依複試項目數量而訂
→1項800元
→2項以上1,000元

低收入戶
申請生

免繳費 1.經本招生第一階段(含大考中心)登錄列冊者：
→免附證明，即可辦理第二階段報名。

2.未經本招生第一階段(含大考中心)登錄列冊者：
→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併同資格審查資料上傳至各科技校院審理中低收入戶

申請生

減免60%

→1項320元
→2項以上400元

 複試費繳費時間及方式，請參閱本簡章「貳、分則」各校系(組)、學程之規定或各校複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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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1/4)

重要事項

1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起始日期為112年5月4日(四)10：00起，截止日期

依各校規定上傳截止日為準

2

上傳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8：00起至21：00止，系統於21：00準時關閉，此時正進

行上傳中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將無法完成上傳!

請申請生特別注意，須預留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時間

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完成上傳作業

請參閱簡章附錄四「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截止日一覽表」

3 「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繳交，皆以網路上傳為準

4 上傳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的資料後再進行確認。

5
若未依規定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而致無法報名參加第二階段複試或第
二階段複試項目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成績零分者，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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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必繳】資料

四、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2/4)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申請生，欲參加第二階段複試者，
須將A.學歷證件製成PDF檔案，辦理資格審查。

A.學歷證件(PDF檔)

(A)應屆畢業生：繳交就讀學校之學生證(須蓋有最後一學年第二學期註冊章)。

(B)非應屆畢業生：

a.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

b.肄業生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繳交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c.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歷證件，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屬實者。

d.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於各校規定上傳截止日前，將學歷證件製成PDF檔案(不得上傳影音檔)，檔案大小以4MB為限，至「資格審查
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上傳至「學歷證件欄內」。

 上傳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的資料後再進行確認。

 如未上傳「學歷證件」者，一律視同「申請生未完成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本委員會不
會傳送此份資料送至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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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模式

四、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3/4)

申請生依簡章分則各校系(組)、學程所訂之參採項目(項目對照表請參閱簡章第12頁)及上傳檔案件數上限，
於規定截止日前，完成「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自行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PDF)」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EP) □未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上傳模式可選擇

勾選學習歷程中
央資料庫上傳

自行上傳PDF或

 登入上傳系統後，系統將先提供EP檔案檢
視畫面予申請生，請務必檢視完檔案，再
選擇上傳模式。

 上傳模式一經確定送出後，即不得再更改，
上傳系統將依申請生選擇上傳模式收集學
習歷程備審資料。

上傳模式為 自行上傳PDF

 依各校系(組)、學程所訂項目內容，由申
請生製作PDF檔案，上傳至對應的「B.課
程學習成果」、「C.多元表現」兩欄內。

 每一欄位僅能上傳1個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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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4/4)

 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注意事項

1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之申請生於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期間，如發現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提供之第五學期修課紀錄、第五～六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
速向就讀學校反映外，申請生仍須依各校規定之上傳截止日前完成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
傳及確認作業，以避免延誤自身第二階段複試權益。

高級中等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應儘速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4點明定
「收訖明細」之規範，於三日內查明，若確實為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疏失，應備文檢附更正資料逕
向該生申請之校系(組)、學程辦理，以維護申請生複試權益。

2

申請生須於上傳截止日前，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確認」作業。

完成確認後，系統即產生「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申請生應自行下載存檔，
嗣後申請生對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相關事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提示「資格審查暨學
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未提示者一律不予受理。

3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採綜合評量，如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未能備齊所報名各校系（組）、學程之要求者，
仍可參加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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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錄取及公告：公告正、備取生名單

1 由各招生學校決定最低錄取標準，甄試總成績未達最低錄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亦不予錄取。

2
甄試總成績相同時，則依各校系(組)、學程所訂「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之
規定，決定錄取優先順序。錄取結果之正取生不得增額錄取，備取生遞補順序不得相同。

3 第二階段複試項目中任何一項成績為零分者，不予錄取。

4 甄試結果及相關注意事項，由各科技校院通知申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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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報到注意事項：第一階段正取生報到規定

1 本階段報到期限至112.6.15(四)12：00止。

2
正取生須於本階段規定期限內，依各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逾
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

3 錄取多所校系(組)、學程時，最多擇1校系(組)、學程報到。

4
已辦理報到欲至另1校系(組)、學程報到者，應先至原報到校系(組)、學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才可至另1校系(組)、學程報到。

5 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再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學程之報到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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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報到注意事項：第一階段備取生報到規定

1
獲錄取學校通知備取遞補者，應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逾期
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備取遞補資格且不得異議。

2
備取生應密切注意各錄取學校遞補報到通知，與網站公告之備取遞補名單及報到時間。如未
接獲通知或有任何疑問請逕洽各校，以免權益受損。

3

本階段報到截止後，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除辦理科技校院之第二階段其他校系(組)、學程
備取遞補報到者，得於第二階段報到截止時間前，向已報到之校系(組)、學程聲明放棄錄取
資格，否則不得聲明放棄已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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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報到注意事項：第二階段報到

第二階段報到期限為112.6.15(四)13：00〜112.6.17(六)17：00止，

共分7梯次統一時段。

依第一階段「備取生報到規定」、「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規定」及各所錄取學校規
定時間及方式，僅辦理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第1梯次：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 13：00〜17：00

第2梯次：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 18：00〜21：00

第3梯次： 112年6月16日（星期五） 08：00〜12：00

第4梯次： 112年6月16日（星期五） 13：00〜17：00

第5梯次： 112年6月16日（星期五） 18：00〜21：00

第6梯次： 112年6月17日（星期六） 08：00〜12：00

第7梯次： 112年6月17日（星期六）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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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報到注意事項：同時獲得大學申請入學分發錄取

四技申請入學

名額 7,960

大學繁星推薦
名額 15,989

大學申請
名額 53,856

學測報考

69%
10%

21%

1

獲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分發錄取之申請生，欲辦理科技校院四
技申請入學招生錄取報到者，

須於112.6.17(六)前依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放
棄入學資格之處理規定，向分發錄取之大學聲明放棄「大學
申請入學招生」之入學資格，並依錄取之科技校院規定報到
時間及方式辦理本招生之報到。

2

如經所報到之科技校院發現違反此規定者，即由報到之科技
校院取消申請生於本招生該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申
請生不得異議。

3

第二階段報到截止後，即結束本招生錄取報到作業，各校系
(組)、學程不再辦理錄取報到或已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作業；

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一律不得再參加112學年度之大學分
發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招生委員會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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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註冊入學注意事項

1. 已完成報到之錄取生，應持符合入學資格之學歷(力)證件
正本，依各校規定之時間及方式辦理註冊手續。

2. 註冊時未能提出相關學歷(力)證明或報考資格不符規定者，
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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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訴處理

第一階段篩選
過程或結果有疑義者，
得備妥相關資料於
112.3.31(五)前
以限時掛號

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二階段複試
過程或結果有疑義者，
應於於112.6.20(二)前，

以限時掛號
逕向各該校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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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一)

集體報名系統

37

集體報名時間：112.3.20(一)10:00 ~ 112.3.23(四)17:00

集體繳費時間：112.3.20(一)10:00 ~ 112.3.23(四)24:00

集體
報名

報名作業開始前，將另提供操作手冊於本委員會網站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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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圖

38

集體
報名

1.1至2.6
提早於112年3月7日(二)10:00起開放

2.7之後功能依簡章規定
於112年3月20日(一)10:00起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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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確定學校及承辦人資料

請選擇貴校之大考中心代碼1

請確認承辦人資料是否無誤後，請按儲存鍵2

※如需更改承辦人資料，請至「報名試務單位基本資料維護系統」登入修改。

39

集體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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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匯入」及「轉入」考生學測資料

匯入考生資料1

轉入考生資料2

★請先完成左欄「step1匯入考生資料」後，再進行右欄「step2轉入考生資料」

40

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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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匯入」及「轉入」考生學測資料：step1.匯入考生資料

★★匯入時請注意★★

1.請使用報名大考中心之基本資料檔匯入(檔名ex：BAS999.xls)

2.檔案格式須為Excel97-2003(.xls)
如檔案為其他版本，請自行另存新檔，存檔類型選擇Excel97-2003

匯入考生資料1

 匯入錯誤，請重新檢視、匯入
←匯入後，
將顯示匯入結果

41

集體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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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匯入」及「轉入」考生學測資料：step2.轉入考生資料

 匯入考生資料後，請將欲報名本招生之考生資料「轉入」

方法1：一次勾選全部轉入

2

3

4

1.先勾選「轉入申請」
此頁面之10筆資料

↓
2.點選頁面中央的
「選取所有」

↓
3.點選「將選取之考生轉入

申請生」
↓

4.出現轉入成功訊息
1

42

集體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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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匯入」及「轉入」考生學測資料：step2.轉入考生資料

 匯入考生資料後，請將欲報名本招生之考生資料「轉入」

方法2：單筆勾選轉入

1.先勾選欲轉入之申請生
↓

2.點選「將選取之考生轉
入申請生」

↓
3.出現轉入成功訊息

1

2

3

43

集體
報名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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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列印「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

 完成2.1轉入申請生資料後，請選擇「列印(PDF)」

44

集體
報名

請確認申請生之

「是否具有中央
資料庫學習歷程
檔案」系統帶出
資料是否正確

調查表(PDF)的「一、基本資料」
由系統帶入2.1已轉入之申請生資料

由申請生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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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驟1

.

申
請
資
料
匯
出

2.3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編修申請生資料(1/4)

步驟3

45

集體
報名

步驟3
步驟1

步驟2

▼
步
驟2

.

申
請
資
料
匯
入

▼
步
驟3

.

個
別
編
修
申
請
生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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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欄位名稱 欄位型態 備註

1 報名序號 文字(8)

2 身分證號 文字(10)

3 申請生姓名 文字(20)

一般申請生

中低收入戶申請生

低收入戶申請生

此項由系統帶入資料，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EP)，為1；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EP)，為0。

6 志願代碼1 文字(6) 例：104001

7 志願代碼2 文字(6) 例：104001

8 志願代碼3 文字(6) 例：104001

9 志願代碼4 文字(6) 例：104001

10 志願代碼5 文字(6) 例：104001

11 志願代碼6 文字(6) 例：104001

4 繳費註記 文字(8)

5
是否具有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檔案
文字(1)

2.3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編修申請生資料(2/4)

1.請先從系統匯出「申請資料(excel)」
↓

2.依照申請生填完之調查表，進行「申請資料(excel)」檔案編輯
↓

3.另存新檔，存檔類型選擇「CSV(逗號分隔)」

46

集體
報名

步驟1▼
步
驟1

.

申
請
資
料
匯
出

★請務必確認
所屬申請生此欄資料是
否正確，如有疑義，請
儘速向委員會反映!



欄
位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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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編修申請生資料(2/4)

1.匯入前，請再次檢視「欄位型態」和資料是否正確
↓

2.請以「CSV(逗號分隔)」檔案格式匯入
↓

3.匯入完成後，可於「申請資料統計」檢視人數、學程數、金額

47

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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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驟2

.

申
請
資
料
匯
入

步驟2

項次 欄位名稱 欄位型態 備註

1 報名序號 文字(8)

2 身分證號 文字(10)

3 申請生姓名 文字(20)

一般申請生

中低收入戶申請生

低收入戶申請生

此項由系統帶入資料，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EP)，為1；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EP)，為0。

6 志願代碼1 文字(6) 例：104001

7 志願代碼2 文字(6) 例：104001

8 志願代碼3 文字(6) 例：104001

9 志願代碼4 文字(6) 例：104001

10 志願代碼5 文字(6) 例：104001

11 志願代碼6 文字(6) 例：104001

4 繳費註記 文字(8)

5
是否具有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檔案
文字(1)



欄
位
說
明

成功
匯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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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生查詢、搜尋區

1.輸入報名序
號或身分證號

2.點選「篩選」

3.點選「該名申請生」，上方會出現申請生資料

 如欲加入新的申請生，請按「新增」
後，輸入申請生資料

 如欲刪除舊有的申請生，請於該名
申請生之資料編輯區，點選「刪除」

 如欲修改申請生資料，請於申請生
資料編輯區，點選「修改」，即可
編修資料

48

集體
報名 2.3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編修申請生資料(3/4)

▼
步
驟3

.

個
別
編
修
申
請
生
資
料

步驟3

1 申請生姓名(請勾選□變更)

2 住家電話

3 手機號碼

4 繳費註記

5 通訊地址(請勾選□變更)

6 選填校系(組)、學程

可

編

輯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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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修完後，請確認申請資料統計是否正確。

 前往2.4列印核對表前，
請先批次刪除「未申請校系組學程之申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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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
報名 2.3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調查表」編修申請生資料(4/4)

▼
步
驟3

.

編
修
申
請
生
資
料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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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列印「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核對表」[校內使用]

50

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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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校所需，可選擇是否「列印家長簽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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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回收之「申請校系(組)、學程資料核對表」進行錯誤修正

 回收申請生簽章後之核對表，請確認是否與系統內申請資料一致
 如需修改，請至2.5進行編修，操作頁面和方式同2.3

編修完畢後，
請再次列印核對表，
交由申請生簽名確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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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列印報表交由各班收取報名費用[校內使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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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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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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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表單樣張

3

53

集體
報名 2.6 列印報表交由各班收取報名費用[校內使用](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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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列印表單樣張

集體
報名 2.6 列印報表交由各班收取報名費用[校內使用](3/3)

未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於第二階段
上傳備審資料時，須自行製作PDF檔案逐一上傳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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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確定集體報名資料

 【3.1列印繳費單】前，請務必先進行報名資料確定
送出。

 確認送出後，即不得再進行任何修改。請務必確認報
名資料無誤後，再進行確認!

55

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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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0(一)10:00起開放「確定集體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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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生繳款單(1/2)

56

集體
報名

 繳費作業須對應各校最終報名資料，
才能產生繳費帳號

請確認是否已完成【2.7確認集體報名

資料】

 報名繳款帳號僅限繳款一次，一經繳
款完成，即不可再行繳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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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生繳款單(2/2)

57

集體
報名

台灣銀行繳費單 其他金融機構繳款資訊

集體報名繳費時間：112.3.20(一)10:00～112.3.23(四)24:00止

如繳費金額超過實體/網路ATM轉帳金額限制，請務必於112.3.23(四)15:30前
至臨櫃辦理轉帳

跨行臨櫃繳款應於112.3.23(四)15:30前完成繳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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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列印寄送委員會資料

*有異動或造字者須繳寄【3.2.4】及【3.2.5】，無則免繳。

請於112年3月24日(五)17:00前，

將必繳資料【3.2.2報名資料回覆表】及【3.2.3集體報名資料確認單】
列印核章後，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委員會。

58

集體
報名



四技
申請

59

3.2 列印寄送委員會資料：3.2.1信封封面

 請將此頁貼在信封封面寄出

集體
報名



四技
申請

3.2 列印寄送委員會資料：必繳資料(3.2.2、3.2.3)

60

集體
報名

必繳文件1
3.2.2報名資料回覆表

必繳文件2
3.2.3集體報名資料確認單



四技
申請

61

3.2 列印寄送委員會資料：有異動者，才須繳寄

 3.2.4低(中低)收入戶申請生異動名冊

 3.2.5造字申請表

集體
報名

如申請生為報名學測後取得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由集體報名學校
審核其證明文件，於報名系統內修
正，確認送出後，請將3.2.4異動名
冊併同必繳資料寄回（不須檢附其
證明文件）



四技
申請

4.1 第一階段繳費及郵寄收件狀態查詢

62

集體
報名

如需辦理公務核銷經費者，完成繳費後，
繳費狀態為「已繳費」者，即可列印已繳費證明。
本委員會不另置送報名費收據。

郵寄3.2必繳資料後，可至此處查看收件狀況
(收件為人工作業，需1~3個工作天)



四技
申請

 4.3「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錄取生名單(未聲明放棄者)

 4.2大學繁星錄取生報名四技申請名單

4.2-4.3 其他招生管道錄取生且報名四技申請名單

63

集體
報名

※已於其他管道錄取，或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者，不得再參加四技申請入學招生。

※報名者取消報名資格，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四技
申請

4.4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查詢

 可查詢申請生是否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
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此欄會依據申請生是否完成上傳及該校
系組學程上傳截止日而變動

64

集體
報名



四技
申請

 可查詢所屬申請生之報到情形

 此欄會依據各校公告錄取名單時
間及報到進度而變動

65

集體
報名

4.5 錄取名單查詢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31日(星期三)前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6月1日(星期四)12:00前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6月2日(星期五)前

第二階段

科技校院網站公告成績

成績複查截止(郵戳為憑)

科技校院網站公告正、備

取生錄取名單



四技
申請

66

集體
報名 5.1 批次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上傳時間：112年5月11日(四)10：00起 ~ 5月12日(五)17：00止

壓縮檔

 上傳後，可先至【5.3 第六學
期修課紀錄檢視進度查詢】查
看上傳情形



四技
申請

67

集體
報名

5.2 個別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四技
申請

68

集體
報名

5.3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檢視進度查詢

申請生查詢時間：

112年5月15日(一)10:00起~

5月16日(二)17:00止

上傳後，可先至此處
查看「上傳情形」

「檢視情形」將於開
放申請生查詢後更新



四技
申請

系統操作說明(二)

個別報名系統

69

個別報名時間：112.3.20(一)10:00 ~ 112.3.24(五)17:00

個別繳費時間：112.3.20(一)10:00 ~ 112.3.23(四)24:00

報名作業開始前，將另提供操作手冊於本委員會網站下載專區



四技
申請首頁

70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

一、報名繳費帳號查詢：1.申請資格自我審查

2

請按照自己就讀之學校類型和科班群別，
自我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資格1

自我審查結果符合者，方可報名本招生，請點選「下一步」

71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一、報名繳費帳號查詢：2.注意事項

72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

一、報名繳費帳號查詢：3.隱私權保護政策聲明

73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

一、報名繳費帳號查詢：4.報名繳費帳號查詢(1/2)

74

個別
報名

每申請1校系(組)、學程，
報名費為新台幣100元整！

如欲報名6個校系(組)、學程，

須一次繳足600元，

不得分次繳費！

21



四技
申請一、報名繳費帳號查詢：4.報名繳費帳號查詢(2/2)

台灣銀行繳費單 其他金融機構繳款資訊

75

個別
報名

依照欲報名之校系(組)學程數
請自行填寫繳費金額

1 2



四技
申請二、繳費入帳查詢(1/2)

76

個別
報名

1.ATM或台灣銀行各分行繳費者，請於繳費後2小時後至系統查詢是否入帳

2.至各金融機構辦理跨行匯款者，須至當日18:00後，方可上網查詢是否入帳



四技
申請

二、繳費入帳查詢(2/2)

系統確認繳費入帳後，
即可點選「進行個別
報名」進入報名頁面。

77

個別
報名

112

112 一
一



四技
申請三、個別報名：閱讀注意事項

78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

三、個別報名：步驟說明

步驟1.確認個人資料
請核對各項欄位資料是否正確

步驟2.輸入聯絡資料
請確實填寫

本人在招生期間
可連絡到之電話、E-mail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79

個別
報名



四技
申請

三、個別報名：【步驟1】、【步驟2】

步驟1.確認個人資料
請核對各項欄位資料是否正確

步驟2.輸入聯絡資料
請確實填寫

本人在招生期間
可連絡到之電話、E-mail

聯絡資料更新成功後，才可進入「步驟3」

80

個別
報名

具有中央資料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
請務必再次確認系統呈現資料是否正確無誤!



四技
申請

三、個別報名：【步驟3】1.確認繳費帳號、2.確認繳費狀態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1.確認繳費帳號
請確認「繳費帳號」，

若無誤，請點選灰色按鈕。

2.確認繳費狀態
請確認「繳費金額」及
「可選填校系學程數」，

若無誤，請點選灰色按鈕。

★低收入戶生免繳費，可選填6個校系(組)、學程

81

個別
報名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四技
申請三、個別報名：【步驟3】3.選填校系(組)、學程(1/4)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請參閱簡章分則內「志願代碼」，輸入欲報名之代碼。

82

個別
報名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四技
申請

三、個別報名：【步驟3】3.選填校系(組)、學程(2/4)

選填狀況1：所選的校系(組)學程，包含2個以上相同的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83

個別
報名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四技
申請

選填狀況3：未選滿可選的校系(組)、學程數

選填狀況2：所選的校系(組)學程，該校僅限選填1校系(組)學程

84

個別
報名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三、個別報名：【步驟3】3.選填校系(組)、學程(3/4)



四技
申請

確認選填之校系組學程
「志願代碼」、
「校系組學程名稱」、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皆無誤後，請按「確認」。

每位申請生僅能在網路報名系
統上報名1次，一經確定送
出後，即不得再修改。

請再次確認所報名之校系(組)學程是
否正確無誤。

85

個別
報名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三、個別報名：【步驟3】3.選填校系(組)、學程(4/4)



四技
申請

三、個別報名：【步驟3】4.列印

校系組學程確認送出後，
報名狀態→您已經完成報名

86

個別
報名

1.確認繳費帳號

2.繳費狀態

3.選填校系(組)學程

 4.列印

步驟3.完成報名流程
請按照左欄順序

依序完成確認及填寫



四技
申請意見交流

電話：02-2772-5333 (代表號)

傳真：02-2773-8881、02-27735633

地址：106344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億光大樓5樓

信箱：caac@ntut.edu.tw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https://www.jctv.ntut.edu.tw/

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官網：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四技申請聯合會

87

https://www.jctv.ntut.edu.tw/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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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3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傳　真：04-23324762
聯絡人：曾詩婷
電　話：04-37061233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273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127362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112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

日程規劃」1份，請據以規劃辦理校內各項推動工作，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及「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規

定，本部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

下簡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向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

稱高中）、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其內容包括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

元表現。

二、因應112年度大專校院考試及招生重要日程之規劃，112年

度依「高三學生所屬學制」，區分為下列2梯次，由高中分

別於112年4月25日前、5月26日前提交高三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之基本資料、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至「學習歷程中

央資料庫」，且須完成學生確認收訖明細資料之程序：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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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3 頁

(一)「學術群」班別：請高中於112年4月25日前完成提交作

業，範疇包括普通科、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

班、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班、科學班、原住民藝能

班、雙語部、戲劇班、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創造能

力資優班、綜合高中學術學程之班別。

(二)「專業群」班別：請高中於112年5月26日前完成提交作

業，範疇包括各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實用技

能學程之班別。

三、112年度高中提交每位高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提交1次

為限；如高三學生有跨考大專校院相關入學招生管道之需

求，其備審資料得採PDF檔方式提供大專校院招生單位。

四、請貴校依據旨揭「112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日程規劃」，妥善並及早規劃校內上傳、認證、

勾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確認收訖明細之期程及各處室之

人力運用等系統及行政作業，以順利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事宜，維護學生升學之權益。

五、本案請貴校同步轉知校內進修部承辦業務相關同仁知悉照

辦；另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惠予督導所

管高中配合本案作業期程，依限完成提交112年度高三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六、依據「實驗教育三法」（包括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
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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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頁，共 3 頁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及實驗教育辦理者，請依本部所訂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時程（另案函知）辦理。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大專校院附設暨獨立進修學校、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勵志
中學、敦品中學、明陽中學、誠正中學、海外臺灣學校

副本：國防部、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法務部矯正
署、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行政系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亞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天方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ischool 澔學學習股份有限公司、全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巨耀資訊顧問有限公
司、虹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欣河資訊有限公司、吉畝電腦科技有限公司、雲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國教署視察室、國教署原特組、國教署高中組(均含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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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日程規劃 

序

號 
項目 

112年度 

學術群班別 專業群班別 

1 
公告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 
3/30 --- 

2 
公告四技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 
3/30 --- 

3 

◎「學術群」高三學生上傳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及 111學年度多元表現 

建議可上傳至公告大學

申請／四技申請入學第

一階段篩選結果的 3 日

以後 

--- 

4 

◎大學申請入學考生查看 1 至

4 學期資料（含網路上傳及勾

選）練習版、疑義處理

4/13-4/19 --- 

5 

◎四技申請入學考生查看 1 至

4 學期資料（含網路上傳及勾

選）練習版、疑義處理

4/13-4/19 --- 

6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考生

查看 1至 4學期資料疑義處理
--- 4/13-4/19 

7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考生查

看 1至 4學期資料疑義處理
--- 4/13-4/19 

8 ○高三下期末考 建議 4/24-5/5擇日辦理 

9 

○學校提交「學術群」高三學

生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基本資

料、111 學年度課程學習成果

及多元表現，且完成確認收訖

明細

4/25截止 --- 

10 

★中央資料庫傳送大學、四技

申請入學學生資料至甄選會／

聯合會 

4/27-4/28 --- 

11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4/29-4/30 



2 

序

號 
項目 

112年度 

學術群班別 專業群班別 

12 

◎大學申請入學第 1 階段通

過篩選考生上傳（勾選）審查

資料至甄選會

5/4-5/10 --- 

13 

◎四技申請入學第 1 階段通

過篩選考生上傳（勾選）審查

資料至聯合會

5/4-5/10 --- 

14 

○學校傳送報考大學申請入學

學生第 6 學期修課紀錄（PDF

檔，不含補考成績）予甄選會

5/11-5/12 --- 

15 

○學校傳送報考四技申請入學

學生第 6 學期修課紀錄（PDF

檔，不含補考成績）予聯合會

5/11-5/12 --- 

16 

○學校傳送報考四技二專甄選

入學學生第 6 學期修課紀錄

（PDF檔，不含補考成績）予

聯合會

--- 5/11-5/17 

17 

◎「專業群」高三學生上傳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及 111學年度多元表現 

--- 

至少可上傳至 5/13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結束後，在不計

入期末考日程情況

下，另保留至少 10日

為上傳期程）  

18 

○學校提交「專業群」高三學

生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基本資

料、111 學年度課程學習成果

及多元表現，且完成確認收訖

明細

--- 5/14-5/26 

19 

◎高三學生至甄選會系統確

認大學申請入學考生第 6 學期

修課紀錄（PDF檔，不含補考

成績）

5/15-5/16 --- 



3 

序

號 
項目 

112年度 

學術群班別 專業群班別 

20 

◎高三學生至聯合會系統確

認四技申請入學考生第 6 學期

修課紀錄（PDF檔，不含補考

成績）

5/15-5/16 --- 

21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5/18-6/4 --- 

22 

◎高三學生至聯合會系統確

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考生第 6

學期修課紀錄（PDF檔，不含

補考成績）

--- 5/18-5/22 

23 

★中央資料庫傳送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學生資料至聯合會（含

MD5認證）

--- 5/28-6/1 

24 

★中央資料庫傳送四技二專技

優甄審入學學生資料至聯合會

（含MD5認證）

--- 5/28-6/1 

25 ○高中畢業典禮 6/1-6/10擇日辦理 

26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考

生上傳備審資料及正式勾選

1-6 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含學

生自行上傳第 6 學期修課紀

錄，PDF檔，不含補考成績） 

--- 6/7-6/12 

27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二階考

生上傳備審資料及正式勾選

1-6 學期學習歷程檔案（不含

第 6學期修課紀錄）

--- 6/8-6/15 

28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指定項

目甄審 
--- 6/16-6/25 

29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

試 
--- 6/21-7/9 



4 

備註： 

一、符號代表各作業程序之主政或負責單位／個人：「○：學校、◎：學生、★：學

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二、112年度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所屬學制，區分為下列2類，由學校分別於112年4月

25日前、5月26日前提交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進修部比照辦理），且須完成

確認收訖明細資料： 

（一）「學術群」班別：學校需於 112 年 4 月 25 日前完成提交作業，範疇包括普

通科、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班、科

學班、原住民藝能班、雙語部、戲劇班、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創造能

力資優班、綜合高中學術學程之班別。 

（二）「專業群」班別：學校需於 112 年 5 月 26 日前完成提交作業，範疇包括各

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實用技能學程之班別。 

三、本表件以「學術群」學生報考大學／四技申請入學、「專業群科」學生報考四技

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為主時程規劃；如有跨考之學生，請學

校依學生實際跨考情形參考相關日程。 

四、112年度大學及技專校院考試及招生日程，仍依教育部高教司、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教育部技

職司、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等有關單位決定及

大專校院相關入學招生簡章規定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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